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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

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 

貳、目的 

一、保障並增進學前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以下簡稱特教班)幼兒融合進入普通班學習機

會，並藉由普通班與特教班教師之合作，逐步累積實施融合教育的專業知識、教學

技巧，提升融合教育成效。 

二、透過專家學者入園指導及現場教師跨校交流之機會，提升特教專業知能，協助解

決職場上所面臨的問題，營造優質融合教育環境。 

参、實施期程：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 （中和區立人街 2 號） 

伍、實施對象：本市公私立幼兒園 

 陸、預期成效 

一、透過教授入園指導，提升團隊特教專業知能，調整課程或運用個別化教學策略，增

進特殊教育需要幼兒於普通教育環境中之學習參與，確保幼兒獲得最佳的教育服

務品質。 

二、透過全市性教學觀摩活動及學前融合增能工作坊，增進普通班教師及特教班教師跨

校共同探究實施融合教育成效，進一步提升普特合作之解決問題的能力，落實「合

作諮詢」的融合教育模式。 

柒、辦理項目 

一、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方案 

(一)有特教班的公私立幼兒園之補助標準，共分下列5類型： 

1.課程進行完全融合方案者，每校1班特教班者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萬元；2班特教

班者補助18萬元。  

2.課程進行半日融合方案者，全園特教班學生參與普通班上午半日活動者，每校1班

特教班者補助7萬5,000元；2班特教班者補助13萬元。 

3.特教班學生每日至少參與普通班上午半日活動者，每校1班特教班者補助5萬元；2

班特教班者補助8萬元。  

4.特教班學生每週參與6次以上「普通班例行性活動或主題性統整活動」每次活動須



超過30分鐘，至少含3項不同的活動，且必須要有1項主題性統整活動者，每校1班

特教班者補助2萬5,000元；2班特教班者補助3萬元。 

5.特教班學生每週參與5次「普通班例行性活動或主題性統整活動」者，且每次活動

須超過30分鐘，每校1班特教班者補助1萬5,000元；2班特教班者補助1萬7,500元。 

(二)無特教班的公私立幼兒園之補助標準，共分以下2類型： 

1.一般融合計畫：通過本局審查者，補助2萬元。 

2.專案融合計畫：曾通過一般融合計畫者，於下一學期始得申請專案融合計畫，補助

3萬元。 

  二、全市性教學觀摩活動 

1.有特教班之公立幼兒園請依照排序名單務必辦理，最高補助上限每學期2萬元。 

2.無設立特教班之公、私立幼兒園則採自由申請制，須經本局審認後始得辦理。 

  三、學前融合增能工作坊 

1.公私立幼兒園採自由申請制，須經本局同意後始得辦理，每校(園)每學期得申請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2萬元。 

2.課程主題須與學前融合教育或早期療育內容相關，每一場次至少研習3次，請承辦

學校於假日時段開課，一場次的參訓人數為10至30人為限。 

捌、敘獎依據 

1.公立幼兒園執行方案有功人員敘獎，請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

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規定：「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方案」及「學前融合增能工作

坊」依附表第四項「辦理各項教育實驗、教育專題研究、執行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全市性教學觀摩活動」依附表第一項「辦理觀摩教學績效優良者」規定辦理。 

2.上開各方案教師敘獎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校長敘獎另請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 


